
各市邮政管理局：

为进一步规范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落实寄递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

条例》、《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山东省

寄递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省局制定了《山东省寄递

企业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人员备案规定》。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邮政管理局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山东省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机构

和安全管理人员备案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落实寄递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

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山

东省寄递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寄递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的备案和监督管

理，适用本规定。

寄递企业包括从事寄递活动的法人企业和分支机构。



第三条 省邮政管理机构以及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省级以下邮

政管理机构负责寄递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的备案管理工

作。

第四条 寄递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寄递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

安全管理人员，并报所在地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备案。

第五条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寄递活动的寄递企业应当在

本省设立省级网络寄递安全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协调本网络在本省

寄递安全等相关工作，并报省邮政管理机构备案。

第六条 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人员等事项备案，应当

提交以下材料：

（一）《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备案表》；

（二）寄递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所属寄递企业的

快递业经营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以上复印件需加盖寄递企

业公章；

（三）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所属寄递企业出具的，

负责行使该企业及分支机构寄递安全管理职能的机构设置文件或委

托授权书、机构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任命文件；

（四）寄递企业设立省级网络寄递安全管理机构的，要提供所

属寄递企业总部出具的，负责行使山东省全网寄递安全管理职能的机

构设置文件或委托授权书、机构负责人任命文件。

第七条 备案登记表应当如实、准确填写。备案提交材料符合要

求的，由邮政管理机构在备案登记表上加盖备案专用章，邮政管理机



构存档一份，寄递企业留存一份。备案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

当场告知。

第八条 邮政管理机构对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

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实施动态管理。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地址、名称、主

要负责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后 20日内向备案机关重新

办理备案手续。安全管理人员、联系方式、持证情况等信息变更的，

应在变更后 20日内填写《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人员变更备案表》

向备案机关进行变更。

第九条 对寄递企业未按规定设置寄递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未配

备安全管理人员的，由负有备案管理职责的邮政管理机构，根据《山

东省寄递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条本规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本规定施行前经许可从事寄递活动的企业，寄递安全管理

机构的设立、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等事项的备案，应于本规定施行之日

起 3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

附件：1.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备案表

2.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人员变更备案表

附 1：

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备案表



所属法人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号

工商营业执照号

企业类型 □总部 □总部直营机构 □加盟企业 □单一公司

经营品牌

法定代表人

联系

电话

电子邮

箱

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信息

备

案

事

项

企

业

机构名称

是否省级网

络管理机构

办公地址

安全机构

负责人信

息

姓名 职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

话

电子信箱 传真

所管理企

业从业人

员数量

安全管

理人员

数量

安全管理

人员信息

姓名

专(兼)职情

况

持证情况 联系方式



分

支

机

构

序

号

分支机构名称

从

业

人

数

安全机构设置情况 安全管理人员情况

是否

设置

负责

人姓

名

联系方

式

姓名

专(兼)

职情况

持证情况

联系方

式

备

注

本企业承诺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

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备案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邮政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备案表

填表说明

1.经营多个快递品牌的，在“经营品牌”一栏填写所经营的全部

快递品牌名称。

2.安全管理员情况：“持证情况”要据实填写持有安全类证件的

名称；若安全管理员较多，可附页填写。

3.分支机构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信息：请填写所辖

区域内全部分支机构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的设置情况；省级

网络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备案的，不需要填写分支机构的有关内容。安

全管理人员为多人的，请填写 1 个主要人员的情况，并在备注栏中注

明人数。分支机构超过 10个的，可附页填写。

4.备案表一式两份，备案后邮政管理机构存档一份，寄递企业或

安全管理机构留存一份。



5.备案需要提供的其它材料：

（1）寄递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所属寄递企业的快

递业经营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以上复印件需加盖寄递企业

公章；

（2）寄递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所属寄递企业出具的，

负责行使该企业及分支机构寄递安全管理职能的机构设置文件或委

托授权书、机构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任命文件；

（3）寄递企业设立省级网络寄递安全管理机构的，要提供所属

寄递企业总部出具的，负责行使山东省全网寄递安全管理职能的机构

设置文件或委托授权书、机构负责人任命文件。

附 2：

寄递企业寄递安全管理人员变更备案表

变更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本企业承诺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

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备案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邮政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